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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4064        证券简称：技美科技         主办券商：光大证券 

 

上海技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

上海技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根据《非

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

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（试行）》

以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《关于发布<挂牌公司

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

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>的通知》（股转系统公告[2016]63号）的

有关要求对公司 2016 年度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

专项核查，现报告如下。  

一、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

2016年 6月 17日公司在第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上审议并通过

了《关于<上海技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>的议案》，2016

年 6月 20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该方案，2016年

7月5日公司召开了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该方案。

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1,217,000.00 股，发行对象为胡中文，发行价

格为每股人民币 4.10861 元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,000,000.00

元。2016 年 7 月 6 日，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《股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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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发行认购公告》，认购人进行股份认购缴款截止日为 2016 年 7 月

31日。 

2016 年 8 月 25 日，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“会验字

[2016]3357 号”验资报告并确认：截至 2016 年 7 月 18 日止，公司

已收到新增出资 5,000,000.00元。 

根据 2016 年 8 月 8 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《挂牌

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

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票发行问答（三）》”的

通知， 2016 年 8 月 17 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

议通过了《关于<上海技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（修订稿）>

的议案》。2016 年 8 月 22 日，公司在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

北支行设立了账户为 36700188000118358的募集资金专户，并于 2016

年 8月 23日将胡中文先生缴纳的认购款全数转入募集资金专户。 

由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计划用于公司通用协作机器人产品的新

功能研发、批量生产和市场推广，2016年 8月 18日披露的《上海技

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（修订稿）》之“二、发行计划”之

“（一）发行目的”中的表述：“公司通过本次股票发行，补充公司运

营资金，支持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，主要用于扩大公司通用协作机器

人业务的批量生产、新产品开发等与主营业务相关的领域”中关于补

充公司运营资本的表述不恰当，2016年 8月 24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

董事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对修改后《股票发行方案》进行再次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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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。 

2016年 12月 5日，公司取得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

的《关于上海技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》（股转

系统函[2016]9010号）。 

2016年 12月 21日，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《关

于股票发行新增股份挂牌并公开转让的公告》，新增股份将于 2016年

12月 2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并公开转让。 

二、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 

（一）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

2016 年 7 月 6 日，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信息披露平台

披露了《股票发行认购公告》，规定本次股票发行认购缴款时间为：

2016 年 7 月 6 日至 2016 年 7 月 31 日，发行对象须将认购款项划付

至如下指定账户：户名：上海技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银行账号：

453364476066，开户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湖路支行。 

截止 2016年 7月 18日，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认购方胡中文先生

已将认购款合计人民币 5,000,000.00 元，缴存进公司在中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湖路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453364476066 的账户内。 

2016 年 8 月 8 日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《挂牌公司

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——募集资金管理、认购协议中特殊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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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、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》（以下简称“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

题解答（三）”）的规定，挂牌公司发行股票的应当设立募集资金专项

账户，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专项账户中。 

鉴于胡中文先生缴存认购款的时间早于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

问题解答（三）》发布时间，2016年 8月 17日，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

会第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在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支行

设立账户作为募集资金专户，并将本次胡中文先生缴纳的认购款全数

转入募集资金专户。在取得股份登记函之前，公司未使用募集资金专

户中的资金。 

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接收募集资金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如下： 

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账户 

上海技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上海古北支行 36700188000118358 

截至 2016 年 8 月 23 日止，公司上述专户（账号：

36700188000118358）已收到新增出资 5,000,000.00元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

公司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，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，切

实保护投资者的权益，已制定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对募集资金的

存储、使用、管理与监督进行规定。该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已经在

2016 年 8 月 17 日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上审议并通

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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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

公司已与主办券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开户银行中国光大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支行签署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 

三、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  

（一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

根据《上海技美科技股份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（修订稿）》（以下

简称“股票发行方案（修订稿）”）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用途如下： 

a、通用协作工业机器人的新功能研发 

公司致力于通用协作工业机器人的研发、推广以及应用平台的搭

建，目前已经完成首款 6公斤级别、可市场化批量销售应用的机器人

本体产品的发布和订单交付。按照公司对未来通用协作型机器人发展

的创新功能规划，机器人新功能的研发，以及团队研发能力的提升，

预计需要资金 100.00万元。 

b、通用协作工业机器人关键部件减速机等的产业化 

作为机器人本体关键核心部件的减速机，目前国内主要依赖进口，

公司机器人本体的减速机突破了这个屏障，属于自己设计研发制造，

目前已完成整个制造工艺流程的验证，公司通用协作机器人关键零部

件的制造预计需要资金 300.00 万元，以提升公司精密部件的机械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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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能力，从而保证减速机的产能、可靠性，以满足公司机器人整体出

货量不断增长的需要。 

c、机器人应用库及平台的搭建及推广 

作为机器人推广和扩大销售的战略之一，机器人应用工具库的建

设和平台搭建至关重要，应用库和应用商店的建设预计需要资金

100.00万元。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实际使用

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项目 金额 

募集资金总额 5,000,000.00 

减：发行费用 235,000.00 

加：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净额 4,618.69 

募集资金净额 4,769,618.69 

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 

通用协作工业机器人的新功能研发 806,216.09 

通用协作工业机器人关键部件减速机等的产业化 2,050,317.07 

机器人应用库及平台的搭建及推广 418,011.48 

剩余募集资金金额 1,495,074.05 

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为

1,495,074.05 元。期后公司积极推进上述项目，2017 年 1-2 月在通

用协作工业机器人的新功能研发、通用协作工业机器人关键部件减速

机等的产业化、机器人应用库及平台的搭建及推广项目上累计新增投

入分别为 500,477.32元、751,252.61元、250,286.82元，扣除利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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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入及手续费影响额 287.77 元，本次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

完毕。 

（二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、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

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、实施方式变更情况。 

（三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

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以前，为尽快推动项目实施，截至

2016年 12月 5日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与项目相关供应商的货款和项

目人员的工资和社保，共计 1,526,138.56元。 

在募集资金到位并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

份登记函后，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

1,526,138.56元，2017年 4月 11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

次会议、第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补充确认了上述以募集资金置换预

先投入自筹资金行为。公司该次募集资金置换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

治理制度的规定；符合公司《股票发行方案》中确定的募集资金投资

方向，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

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四、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 

在募集资金到位并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



公告编号：2017-011 

8 
 

份登记函后，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

1,526,138.56 元，由于公司相关经办人员对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不

熟悉，对审议披露程序理解不够深刻，上述事项未能履行必要的决策

程序。2017年 4月 11日，公司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第

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补充确认以募集资金置换预

先投入自筹资金》的议案，对上述置换进行了追认。公司、公司股东

及管理层将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，严格遵守全国

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则及公司各项制度，避免类似事件的

再次发生。 

在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方式上，为方便工资、社保和房租支付结

算及节约手续费，公司 2016 年定向发行募集资金存在从募集资金专

项账户转至公司基本户再使用的情形。认识到上述问题后，公司立即

进行整改，今后将严格遵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非上市公众公司

监管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等法

律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严格执行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规定

的募集资金存储、使用、监管、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，遵守募

集资金使用的分级权限、决策程序、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，

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对募集资金的管理，杜绝任何不规范使用募集资金

的行为。 

五、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结论性意见 

公司严格按照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账户，募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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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投资项目按计划实施。募集资金的使用与股票发行方案中规定的

募集资金用途一致，未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

产或借予他人、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，未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

卖有价证券为主营业务的公司，未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、可转换

公司债券等的交易，未通过质押、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

资金用途，不存在募集资金被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占用

或挪用的情形。除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未及时履行

决策程序，以及将募集资金从专项账户转至基本户再使用的情况外，

符合《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

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

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规定及《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（三）》的

要求。 

 

 

上海技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4月 24日 


